
國內交換生申請流程

上課

通過

選課資料通知

依接待學校規定時
間辦理住宿繳費及
報到(發學生證)

繳交專班、教
育學程費用

接待學校審核

函送審核結果
至所屬學校

由接待系所指定
專人輔導選課

配合單位時程 流程

課程結束
函送成績單
(成績登錄)

學生於所屬學
校完成註冊繳
費、就學貸款
及減免等程序

接待系所
教務處註冊組

教務處註冊組

教務處註冊組

所屬學校

教務處註冊組
學務處

接待系所
教務處註冊組

教務處註冊組
學務處
計中

接待系所
學務處

5月

5月底

2、9月中旬

2、9月中旬

3、10月初

9-1月
2-6月

7月初
1月底

2、9月初

所屬學校審核 甄選委員會
教務處課務組4月下旬

學生提出申請 系所
教務處課務組

3月中旬
│

4月中旬

函送申請名冊
至接待學校 教務處課務組4月底

大學部：學費、雜費、平安保險費
研究所：學雜費基數、學分費、平
安保險費


